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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全国共有1256所次普通

高校和高职院校在津安排招生，招生总计划为60525个（不含

艺术、体育类招生计划），招生的总体形势是近年来最好的

一年，为广大考生提供了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选择机会。为

使考生和家长更好地了解今年本市普通高校招生的相关规定

，市高招办负责同志就录取政策、录取工作时间安排、录取

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1.今年本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

时间安排 7月9日，按照提前本科录取院校、提前专科录取院

校、本科一批录取院校、本科二批（含A、B两个阶段）录取

院校按照批次录取顺序依次进行录取。 7月15日，市高招办公

布本科一批余缺院校计划，考生填报本科一批征询院校志愿

。 7月22日，市高招办公布本科二批（含A、B两个阶段）余

缺计划，考生填报本科二批征询志愿。 7月24日、25日，考生

填报本科三批（含A、B两个阶段）院校志愿。 7月下旬，本

科三批录取院校分A、B两个阶段进行录取。 7月30日8月1日

，考生填报高职（高专）院校志愿。 8月上旬，高职（高专

）院校按照高职（高专）提前录取院校、高职（高专）A阶

段录取院校和高职（高专）B阶段录取院校顺序依次进行录取

。 7月初，艺术、体育类本科院校按照划定的录取批次进行

录取。 2.录取批次和录取顺序 录取批次是指市招生委员会依

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以及招生院校的办学水平、坐落区域

、近年来招生情况等因素，为方便招生院校录取和考生选择



院校，对在津招生院校在录取过程中所划分的阶段。录取顺

序是指按照划定的录取批次和阶段依次进行的录取过程。今

年本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共划分为六个批次九个阶段进行，

录取的顺序依次为：提前本科录取院校（含提前专科录取院

校）、本科一批录取院校、本科二批A阶段录取院校、本科

二批B阶段录取院校、本科三批A阶段录取院校、本科三批B

阶段录取院校、高职（高专）提前录取院校、高职（高专

）A阶段录取院校、高职（高专）B阶段录取院校。 提前本科

院校是指军队、武警、公安、师范和香港高校等以及有特殊

要求的本科院校或专业；提前专科院校是指需要面试和政审

的公安专科院校；本科一批院校是指部委属院校、“211工程

”院校和经批准参加本批录取的本科院校或专业；本科二

批A阶段院校是指坐落在省会城市（包括计划单列城市）和

经批准参加本阶段录取的一般本科院校；本科二批B阶段院校

是指其他一般本科院校及本市部分独立学院；本科三批A阶

段院校是指坐落在省会城市（包括计划单列城市）的民办本

科院校、独立学院和经批准参加本阶段录取的本科三批院校

；本科三批B阶段院校是指其他本科三批院校；高职（高专）

提前院校是指航海、空乘等有特殊要求的高职院校或专业；

高职（高专）院校A阶段院校是指坐落在省会城市（包括计

划单列城市）和经批准参加本阶段录取的高职（高专）院校

或专业，高职（高专）B阶段院校是指其他高职（高专）院校

或专业。 各批次间的录取互不交叉，上一个批次录取结束后

，下一个录取批次再开始。每个批次内的录取按照志愿顺序

进行，参加本批次录取的所有招生院校第一志愿录取全部结

束后，再进行本批次第二志愿的录取，依次进行，直至本批



次内所有志愿全部录取结束。各个志愿间互不交叉。 3.录取

原则 （1）本科各批次高校在津招生按照“学校负责、招办

监督”的原则实施新生录取工作。 学校负责是指：高校依据

教育部和天津市招生委员会有关政策规定以及本校招生章程

中公布的录取规则，以文化考试为主要入学考核形式，根据

考生志愿，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对思

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身体状况符合相关专业培养要求，投

档成绩达到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并符合高校调档要求的考生

，是否录取以及所录取的专业由高校自行确定，高校负责对

已投档但未录取考生的解释以及其他遗留问题的处理。学校

负责充分体现高校在招生工作中的主体地位。 招办监督是指

：市高招办为在津招生高校提供符合条件考生的相关信息和

服务，组织管理招生录取工作，监督高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

、在津招生计划和招生章程情况，纠正违反国家招生政策、

规定和招生章程的行为。 （2）高职（专科）院校的录取工

作，实行根据考生志愿，由市高招办按院校招生计划的一定

比例投档，由院校德智体美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办法。民

办高职院校可以自主确定录取控制分数线。 （3）本科各批

次招生院校录取时，市高招办根据招生院校确定的调档比例

（根据教育部规定原则上不超过120%），按照考生成绩和志

愿投档，由高校审查录取。高校要尊重考生的学校志愿和专

业志愿，正确处理好考生成绩与志愿的关系，当同批录取控

制分数线上第一志愿的考生电子档案不足时，不得拒录非第

一志愿报考的考生。 录取过程中，考生如申请放弃提前本科

批次院校志愿，只能参加本科二批及以下批次的录取；如申

请放弃本科一批院校志愿，只能参加本科三批及以下批次的



录取；如申请放弃本科二批院校志愿，只能参加高职（专科

）批次的录取；如放弃本科三批或高职（专科）批次院校志

愿，可到报名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区县招办审核并签署意见

后可允许其放弃。考生放弃志愿均需有书面申请材料，按规

定程序办理。 （4）未经教育部批准，高等学校不得擅自规

定男女生录取比例，不应对报考非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考

生限制其参加高考的外语语种。 对肢体残疾、生活能够自理

、能完成所报专业学习，且高考成绩达到要求的考生，高等

学校不能仅因其残疾而不予录取。 4.录取控制分数线的确定 

录取控制分数线是指市招生委员会依据报考考生的高考成绩

和每一批次院校的招生计划数，本着“方便高校选材，便于

开展录取工作”的原则，分文史、理工两类，按照线上人数

略多于招生计划数的原则，分别确定每一批次的录取控制分

数标准。根据天津市招生委员会的规定，我市分文史、理工

两类将分别划定四条录取控制分数线，即本科一批录取控制

分数线、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本科三批录取控制分数

线和高职（高专）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从录取控制分数线

概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

的考生数要大于该批次的招生计划数。因此，录取控制分数

线不是录取线，录取控制分数线上的考生不能被全部录取。

5. 招生院校调档线和招生院校录取线 招生院校调档线，是指

招生院校为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考生，根据本校的招生章程

，按照文史或理工类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教育部规定一

般不超过120%）调阅考生档案时所形成的最低调档分数。当

院校生源充足时，调阅考生档案数大于或等于招生计划数，

院校调档线高于或同于院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院校



生源不足时，调阅考生档案数小于招生计划数，院校调档线

同于院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招生院校录取线，招生

院校在一个批次录取结束后，分文史、理工类所录取考生中

的最低分数。 招生院校为了德智体美综合考核，择优录取，

在生源充足的前提下，调阅档案数要多于其招生计划数，已

被招生院校调阅档案的考生不能被全部录取，因此，同一招

生院校的调档线和录取线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同一招生

院校的录取线要高于调档线。 6.平行志愿 平行志愿是指在某

个录取批次中，考生可填报若干个平行但有顺序的院校志愿

，录取时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的原则进

行投档和检录。今年本市在各批次（提前本科录取批次和提

前专科录取批次除外）第二志愿和征询志愿中均设置了4个平

行志愿。 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

原则进行，即对同一科类、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未被录

取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依次检索每位考生填报的

Ⅰ、Ⅱ、Ⅲ、Ⅳ院校志愿，如考生符合Ⅰ志愿院校的投档要

求，则会投档到Ⅰ志愿院校；如不符合Ⅰ志愿院校的投档要

求，随即检索是否符合Ⅱ志愿，如考生符合Ⅱ志愿院校的投

档要求，则会投档到Ⅱ志愿院校；如不符合Ⅱ志愿院校的投

档要求，随即检索是否符合Ⅲ志愿⋯⋯，依此类推,由计算机

对每位考生进行一次检索。经检索，将符合条件的考生一次

性投出。同时，为确保录取公平，平行志愿投档时，由计算

机对每位考生进行一次检索，即每位考生只有一次投挡机会

。 例如，考生甲（585分）、乙（584分）、丙（583分）同时

在平行志愿中填报了A校，该校只有一个计划，则考生甲

（585分）被投档到该院校，考生乙（584分）被投档到他所



填报的其他平行志愿院校，考生丙（583分）因不符合所填报

平行志愿院校的投档条件而未被投出。如果招生院校因考生

甲（585分）身体素质、所报专业等不符合院校录取条件需要

退档时，则考生甲将不再投向他所填报的其他志愿院校，考

生丙（583分）也不能被递补到该院校，否则，这对考生乙

（584分）就不公平了（这是因为甲、乙两名考生是同时被投

档的，乙考生由于成绩原因未能进入其最向往的A校而被其

他招生院校录取）。考生甲和考生丙只能参加下一个批次的

录取或征询志愿录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